邹平县中医院党员民主评议制度
　　一、在院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，对全体党员每年进行一次民主评议。
　　二、民主评议要依据《党章》规定的党员条件和新时期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，衡量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，注重在提高党员先进性上下功夫。
　　三、民主评议的格次分为：优秀党员、合格党员、不合格党员。各格次的标准分别是：
　　1、优秀党员：严格遵守《党章》，自觉履行党员义务，认真学习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工作责任心强，勤奋敬业，工作有创新，成绩突出，能够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　　2、合格党员：能够遵守《党章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思想和行动基本符合“三个代表”的要求，服从工作安排，工作负责，成绩比较突出，能够起到党员的带头作用。
　　3、不合格党员：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念、革命意志衰退、不履行党员义务、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连续六个月不交纳党费，不完成党组织和单位分配的工作任务，组织纪律观念较差，不能起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　　四、民主评议分四个阶段进行：
　　1、学习教育阶段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《党章》、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。
　　2、自我评价阶段。在学习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，每个党员都必须对照党员标准和党组织提出的证明议内容，认真回顾总结个人思想、工作和学习等方面的情况，肯定成绩，找准差距，明确努力方向，形成个人总结材料，在支部大会能上能下进行自我总结，然后由党员自我认定评议格次。

　　3、民主评议阶段。进行党内互评，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充分发扬民主，敢于触及实际问题。最后，组织党员填写党员格次民主测评表，同时，也要组织好非党群众对党员表现的测评工作。
　　4、总结表彰阶段。召开支部委员会，对党内外的意见进行综合分析，提出初步意见，然后提交支部大会讨论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形成正式组织意见。对确定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的党员，要报上级党委审批。
　　五、对评出的优秀党员，进行表彰；对评出的不合格党员，要按照有关政策，区别情况，严肃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上级党委。
